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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南麻工业区恒力路一号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6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687,963,90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6.5989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董事长范红卫女士主持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6人，龚滔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沈国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董事会秘书李峰先生出席会议；总经理王治卿先生、财务总监刘雪芬女士、副总经理刘千涵先

生列席。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6,923,030 99.9778 451,700 0.0096 589,178 0.0126

2、

议案名称：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569,975 99.8209 451,700 0.0096 7,942,233 0.1694

3、

议案名称：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571,575 99.8210 451,700 0.0096 7,940,633 0.1694

4、

议案名称：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9,571,575 99.8210 451,700 0.0096 7,940,633 0.1694

5、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0,219,053 99.8348 383,500 0.0082 7,361,355 0.1570

6、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0,020,573 99.8306 583,580 0.0124 7,359,755 0.1570

7、

议案名称：关于2022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0,136,653 99.8330 467,500 0.0100 7,359,755 0.157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67,525,899 97.1579 455,300 0.1654 7,370,355 2.6767

9、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3年度外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0,141,853 99.8331 451,700 0.0096 7,370,355 0.1572

10、

议案名称：关于开展2023年度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80,141,853 99.8331 451,700 0.0096 7,370,355 0.1572

11、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563,180,550 97.3382 114,402,958 2.4404 10,380,400 0.2214

12、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970,064 99.7655 3,623,487 0.0773 7,370,357 0.1572

13、

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676,702,613 99.7598 3,315,262 0.0707 7,946,033 0.1695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2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267,602,

059

97.1872 383,500 0.1393

7,361,

355

2.6735

6

关于2022年度董事薪酬

的议案

267,403,

579

97.1152 583,580 0.2119

7,359,

755

2.6729

8

关于2023年度日常性关

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267,521,

259

97.1579 455,300 0.1654

7,370,

355

2.6768

9

关于开展2023年度外汇

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267,524,

859

97.1592 451,700 0.1640

7,370,

355

2.6768

10

关于开展2023年度期货

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267,524,

859

97.1592 451,700 0.1640

7,370,

355

2.6768

11

关于2023年度担保计划

的议案

150,563,

556

54.6814

114,402,

958

41.5487

10,380,

400

3.7699

13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264,085,

619

95.9101

3,315,

262

1.2040

7,946,

033

2.8858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在对议案8进行审议时，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中，公司控股股东恒力集团有限公司及其一

致行动人德诚利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海来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江苏和高投资有限公司、恒峰投资（大

连）有限公司、恒能投资（大连）有限公司及范红卫，与审议事项存在关联关系，已履行了回避义务，相

应回避股份数为4,412,612,354股。

2、议案11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2/3�以上通过。

3、本次会议还听取了《独立董事2022年度述职报告》。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德仁、黄婧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恒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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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

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8日(星期四)下午14:00-15: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3年6月1日(星期四)至6月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 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board@peacebird.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3年4月18日发布公司2022年年

度报告，并于2023年4月29日发布公司2023年第一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

司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2023年6月8日下午14:00-15:00举

行2022年度暨2023年第一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业绩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2年度和2023年第一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

务指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6月8日下午14:00-15: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总经理：张江平

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王青林

独立董事：楼百均

如遇特殊情况，参与人员可能会有所调整。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3年6月8日下午14:00-15: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3年6月1日(星期四)� 至6月7日(星期三)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board@peacebird.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电话：0574-56706588

邮箱：board@peacebird.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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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646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宁波太平

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8月6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公司聘请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担任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至2022年12月31日止。鉴于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尚未使用完毕，中信证券在持续督导期终止后继续履行与募集资金使用相关的持续督导责任。

公司于2023年3月2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2023年5月12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根据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需要，公司聘

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担任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

构。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再次申请

发行证券另行聘请保荐机构，应当终止与原保荐机构的保荐协议，由另行聘请的保荐机构完成原保荐

机构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 公司已于2023年5月18日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保荐协议，并与中信证

券签署终止保荐协议；自2023年5月18日起，中信证券尚未完成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中信建投证券承

接，中信证券不再履行相应的持续督导职责。 中信建投证券已委派赵彬彬先生和闫明庆先生担任保荐

代表人，负责公司具体的持续督导工作。 赵彬彬先生和闫明庆先生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对中信证券及其委派的保荐代表人、 项目团队在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并上市及持

续督导期间所做的工作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波太平鸟时尚服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附件：赵彬彬先生和闫明庆先生简历

赵彬彬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注册会计师，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

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总监，曾主持或参与的主要项目有：宁德时代、金龙鱼、百华悦邦等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项目；盘江股份非公开、连云港非公开、兴业银行可转债、贵阳银行优先股、宁波银行非公开、宁波

银行配股、华夏银行非公开、宁德时代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等股权再融资项目。

闫明庆先生：保荐代表人、硕士研究生，现任中信建投证券投资银行业务管理委员会执行总经理。

曾主持或参与的项目有：贵阳银行、岭南园林、中国银河、百华悦邦、金龙鱼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项目；

宁德时代、宁波银行、中科星图、盘江股份、贵阳银行、华联综超、中核钛白、石基信息、炼石有色等非公

开发行股票项目；以及兴业银行可转债、宁波银行配股、中信银行优先股、燕京啤酒公开增发、皇氏集

团重大资产重组、创世纪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等其他股权类项目。

证券代码：002275� � � � � � � � �证券简称：桂林三金 编号：2023-018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西桂林市临桂区人民南路9号公司四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邹洵先生

6.公司已于2023年4月28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刊登了《关于召开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规定。

二、 会议的出席情况

1.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15人， 代表股份

413,710,78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106%。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代表10人，代表股份412,836,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2618%。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

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874,73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89%。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9人，代表股份11,378,

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65%。

3.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独立董事、董事会秘书及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4、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 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二）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三）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四）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五）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71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六）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71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3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七）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651,2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56%；反对0

股；弃权5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4%。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318,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771%； 反对0股； 弃权59,5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229%。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度为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706,9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对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374,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666%；反对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4%；弃权0

股。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回报规划》

表决结果为：同意413,710,7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反对0股；

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378,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00%；反对0股；弃权0股。

五、 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2022年任职的独立董事玉维卡女士、莫凌侠女士、何里文先生分别向股东

大会提交了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职。

《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已于2023年4月28日发布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

六、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程益群 高毛英

3.结论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七、 备查文件

1.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桂林三金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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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金鼎大厦37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0,839,85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8.35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徐恭藻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独立董事孙建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修丽娜女士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吴磊出席本次会议，公司副总裁张兵、物流总监卢翠荣列席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聘任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为购房客户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8、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9、

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商业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10、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92,203,879 99.7738 435,701 0.2262 0 0.0000

11、

议案名称：《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1 0.0751 0 0.0000

12、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相关内控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80,404,156 99.9249 435,700 0.0750 1 0.000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公司2022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6

《关于公司聘任2023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7

《关于公司为购房客户

按揭贷款提供阶段性担

保的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8

《关于2023年度公司及

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

议案》

178,182,573 99.7560 435,701 0.2440 0 0.0000

10

《关于公司2022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3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177,100,173 99.7546 435,701 0.245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1、12为特别决议案，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议案10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利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青岛钧泰基金投资有限公司、青岛利

群投资有限公司、徐恭藻、赵钦霞、徐瑞泽、丁琳、朱春泰已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刘昭坤、丁双全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利群商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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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份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5月19日召开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2022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 公司分别于2022年5

月20日、5月25日和5月28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回购部分A股股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2-20）、《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回购价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23）和《关于回购

部分A股股票的回购报告书》（公告编号：2022-24）。

截止2023年5月19日，公司本次回购部分A股股份期限已届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指引》”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结果

公告如下：

一、回购A股股份的实施情况

1、2022年6月1日，公司首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实施回购股份（A股股份），回购股份数量780,

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64%，其中，最高成交价为人民币12.90元/股，最低成交价人民币12.66元/

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9,958,283.00�元（不含交易费用）。

2022年6月2日公司对外披露了 《关于首次回购部分A股股份暨回购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25）。 后依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自2022年7月起，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

内均及时对外披露了截止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上述公告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

体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截止2023年5月19日，公司本次回购部分A股股份期限已届满。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股份数量5,874,4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00%，其中，最高成交价为人民

币15.20元/股，最低成交价为人民币11.99元/股，成交总金额为人民币75,105,912.41�元（不含交易费

用）。

二、本次股份回购实施情况与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的说明

公司实施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使用资金总额、实际回购股份数量、回购方式、回

购价格及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等，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回购方案不存在差异。

回购金额已达回购方案中的回购资金总额下限，且不超过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本次回购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 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回购实施期间相关主体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经公司自查，自公司首次披露回购方案之日起至本公告日前一日期间，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本次回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树立公司良好的资本市场形象，促进公司长期

健康发展，且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经营、研发、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回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也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公司地位。

五、公司股份变动情况

公司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数量为5,874,40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5000%。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

用于股权激励且全部锁定，按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结构计算，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带来的变动

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

本次增减变动

数量（股）

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93,492 0.01% 5,874,409 5,967,901 0.51%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1,174,775,868 99.99% -5,874,409 1,168,901,459 99.49%

三、股份总数 1,174,869,360 100.00% 1,174,869,360 100.00%

六、公司回购股份的合规性说明

公司回购股份（A股股份）实施过程严格遵守《回购指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的相关

规定，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间段符合相关规

定。 具体说明如下：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

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

（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

（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

法披露之日内；

（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前半小时内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易日

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3、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之日起，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

之日（2022年6月1日）前五个交易日（2022年5月25日至2022年5月31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140,

369,650股的25%。

七、已回购股份的后续安排

公司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全部存放于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存放期间不享有公司股东大会表决

权、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股本、认购新股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权利，且不得质押和出借。

本次回购的A股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回购的股份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完成后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实施上述用途，未转让部分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公司届时将根据具体实施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就注销股份及减少注册资本事

宜履行决策、通知债权人等法律程序及披露义务，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中国重汽集团济南卡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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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现场召开时间：2023年5月19日（星期五）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5月19日，其中：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

月19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2）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年5月19日9:15至2023年5月19日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中山市小榄镇工业大道南华园路1号华帝股份有限公司办公楼四楼

会议室。

3、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潘叶江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5人，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269,272,685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1.7668%。

1、现场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人共4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32,

475,97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4258%。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投票的股东共11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36,796,

7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410%。

3、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12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为59,374,450股，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7.0046%。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2,690,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55%；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6,55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0%。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2,690,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55%；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6,55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0%。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2,690,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55%；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6,55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0%。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2,690,3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555%；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弃权6,553,98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4340%。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50,461,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3.0142%；反对18,794,77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9798%；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9,256,4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0%；反对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弃权1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为：同意59,358,2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99.9727%；反对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弃权16,2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7、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银行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按普通决议进行表决。大会对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269,228,08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34%；反对2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5%； 弃权16,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向股东大会提交2022年度述职报告，并进行了述

职，主要对2022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会议、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投资者权益等履职情况

进行了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何畏律师、潘玲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项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该法律意见书全文刊登于巨潮资讯网站上（http://www.

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帝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华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5月20日


